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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

公款存款行为的通知》答记者问

为整顿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公款存款行为，强化廉洁从业，严禁利益输送，

防范道德风险，提升服务水平，近日，银监会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

吸收公款存款行为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

者提问。

一、发布《通知》的背景是什么？

答：公款具有金额大、成本低、稳定性高等特点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要的存款

资金来源。当前，个别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获取公款存款，采用利益输送等不正当竞争

手段，破坏廉洁从业风气和公平、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。对此，银监会高度重视，制

定《通知》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公款存款行为进行整顿规范，督促银行依法合规

经营，提高服务质效。

二、《通知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什么？

答：《通知》共5条13款，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：一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相

关要求。《通知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吸收公款存款业务管理，改进绩效考评体

系，强化内部审计监督。同时，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赠送财物、安排亲属就业等

方式，向公款存放相关负责人员进行利益输送，并提出回避要求和廉政承诺要求。

《通知》还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提升存款综合服务水平，增加资金存放综合效

益。二是强化行业自律和加强监督检查。《通知》要求银行业协会督促会员单位强化

自律意识，培育合规文化，遵守行业规约。同时，《通知》要求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

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公款存款业务的监督检查，发现利益输送的，还应通报同

级财政部门和相关纪检监察机关。

三、与原有相关规制相比，《通知》有哪些新的要求

答：《通知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新要求：一是提出回避要求。《通知》第2条

第2款规定，若公款存放主体相关负责人员的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直接利益相

关人员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员工，该员工应实行回避，对不按规定回避的，所在机构要

作出严肃处理。二是进行廉政承诺。《通知》第2条第3款规定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

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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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公款存放主体包括财政部门、预算单位和国有企事业单位。其中，国有企业

是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、国有实际控制企业；事业单

位是指相关行政法规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各级各类事业单位。

公款存放主体相关负责人员包括公款存放主体的主要领导、分管公款存放工作的

分管领导和负责公款存放工作的部门负责人，以及具体办理公款存放工作、可能对公

款存放银行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人员。

附：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吸收公款存款行为的通知》

http://www.cbrc.gov.cn/chinese/home/docDOC_ReadView/79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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